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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辽宁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是否为关联担保：否

● 本次担保金额：人民币6亿元

● 已实际为被担保人提供的担保余额：人民币54.54亿元（含本次担保）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2024年8月15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2023年经

审计净资产100%，对外担保余额超过2023年经审计净资产50%，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

的担保，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情况

近日，因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发科技”或“公司”）控股子公司辽宁金发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金发”或“债务人”）向银行申请融资、结算事宜，公司与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或“债权人”）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公司为

辽宁金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亿元。

辽宁金发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述担保无反担保，辽宁金发的其他股东未按认缴出资

比例提供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审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22年 12月 14日、2022年 12月 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

议及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为辽宁金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金发科技拟为子公司辽宁金发“年产 60万吨ABS及其配套装置项目”融资贷款提供

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40亿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12月15日披露的《金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拟为辽宁金发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77）。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26日、2024年 5月 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及公

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

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结算等业务提供担保，其中为辽宁金发新增担保额度 44亿

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4月30日披露的《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4年度向金

融机构申请融资授信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8）。

本次担保在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担保后，公司对辽宁金发担保余额为54.54亿元，剩余可用担保额度29.46亿元，其

中，经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7.77亿元，经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授权的剩余可用担保额度为21.69亿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辽宁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1100MA106PLY18
成立时间：2020年01月20日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辽宁省盘锦市辽东湾新区

法定代表人：陈平绪

注册资本：658,308.6963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研发、生产和销售ABS合成树脂及ABS改性塑料、SAN、MMA、丙烯腈、丙烯、氢

气等。

与本公司关系：辽宁金发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对辽宁金发直接持股28.5580%，通

过公司控股子公司盘锦金发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间接持股44.0992%，合计持有辽宁金发的股

权比例为72.6572%。辽宁金发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1

2

3

4

合计

股东名称

盘锦金发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宝来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盘锦鑫海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

持股比例

44.0992%

28.5580%

22.7857%

4.5571%

100%

认缴金额（元）

2,903,086,963

1,880,000,000

1,500,000,000

300,000,000

6,583,086,963

辽宁金发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被担保人财务情况

辽宁金发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23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448,029.99

2024年3月31日

总资产

1,454,057.23

负债总额

918,596.08

负债总额

942,102.49

净资产

529,433.91

净资产

511,954.74

2023年度

营业收入

641,809.10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114,322.06

净利润

-116,235.50

净利润

-32,073.94

注：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与兴业银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辽宁金发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主要内容

如下：

（一）担保相关方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盘锦分行

保证人：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辽宁金发科技有限公司

（二）被担保的主债权

1、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行期限及

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包含保证额度有效期起算前已经订立的合同金额合计人民币420,831,
053.87元。

2、上述主合同项下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享有的全部债权均构成本合同所担保的主合

同债权，具体债权的币种、本金金额、利率、债务人的债务履行期限等以主合同的约定为准。

（三）保证最高本金限额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最高本金限额为人民币6亿元整。

2、在该保证最高本金限额内，不论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债权的次数和每次的金额和期

限，保证人对该最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含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保证额度有效期

1、保证额度有效期自2024年8月14日至2025年8月13日止。

2、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本合同项下保证担保的债务的发生日必须在保证额度有效期

内，每笔债务到期日可以超过保证额度有效期的到期日，即不论债务人单笔债务的到期日是

否超过保证额度有效期的到期日，保证人对被保证的债权都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五）保证方式

1、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即保证人和债务人对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债务人无论何种原因未按主合同约定履行到期应付的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因债

务人或担保人违约而要求提前收回的债务）或发生了本合同约定的情形，保证人都应按照本

合同约定代为履行清偿责任。

2、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按期还款付息的，保证人依约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

3、主债务履行期间，债权人依照主合同约定，宣布债务履行期提前届满的，保证人对提前

到期的债务及其他保证范围内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六）保证范围

1、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以下称“被担保债权”）为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

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

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2、本合同保证额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

的最高额保证担保的债权。

3、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贸易融资、承兑、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

务，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后才因债务人拒付、债权人垫款等行为而发生的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

权也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4、债权人因债务人办理主合同项下各项融资、担保及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而享有的

每笔债权的本金、利息、其他费用、履行期限、用途、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及任何其他相关事项

以主合同项下的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记载为

准，且该相关协议、合同、申请书、通知书、各类凭证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的签发或签署无需

保证人确认。

5、为避免歧义，债权人因准备、完善、履行或强制执行本合同或行使本合同项下的权利或

与之有关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和支出（包括但不限于律师费用、诉讼（仲裁）费、向公证机构申请

出具执行证书的费用等）均构成被担保债权的一部分。

（七）保证期间

1、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每笔融资而

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2、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3、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之

日起三年。

4、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在此不可撤销

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展期，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债权

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6、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分

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7、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8、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子公司的持续发展，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能对其经

营进行有效管理，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可控。本次担保不会对公司的正

常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另外，鉴于公司对控股子公司辽宁金发有充分的控制权，基于业务实际操作便利，同时考

虑到少数股东无明显提供担保的必然性，因此本次担保由公司提供超比例担保，少数股东没

有按认缴出资比例提供担保。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具备偿债能力，经营活动亦在公司控制范围内。本次担

保是为了满足子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不会给公司带来重大财务风险，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不良影响。

以上担保授权已经公司董事会会议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8月15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292亿元，占2023年经审

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178.61%，均系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公司不存在逾

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143 证券简称：金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56

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董事会于2024年4月25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

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

在保证募投项目资金需求和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情况下，继续使用不超过5亿元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该额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投资期限内可循

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一、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受 托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产品名称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28768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28769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0655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0656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424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425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911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912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7155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7156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8369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8370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8371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8372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9477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39478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40679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40680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41883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341884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0203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0204

金额
（ 万

元）

15,010

14,990

4,010

3,990

7,150

6,850

3,000

3,100

3,000

3,100

7,350

7,650

7,350

7,650

7,140

6,860

3,000

3,100

6,860

7,140

5,145

5,355

起息日期

2023年3月1日

2023年3月1日

2023年4月3日

2023年4月3日

2023年5月8日

2023年5月8日

2023年5月18日

2023年5月18日

2023年8月2日

2023年8月2日

2023年9月6日

2023年9月6日

2023年9月6日

2023年9月6日

2023年10月11日

2023年10月11日

2023年11月8日

2023年11月8日

2023年12月8日

2023年12月8日

2024年1月5日

2024年1月5日

到期日期

2023年9月4日

2023年9月3日

2023 年 7 月 30
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

2023 年 10 月 8
日

2023 年 10 月 9
日

2023 年 7 月 30
日

2023 年 7 月 31
日

2023 年 11 月 7
日

2023 年 11 月 6
日

2023 年 12 月 6
日

2023 年 12 月 7
日

2024年1月3日

2024年1月4日

2024 年 2 月 21
日

2024 年 2 月 22
日

2024 年 3 月 25
日

2024 年 3 月 26
日

2024 年 3 月 26
日

2024 年 3 月 25
日

2024 年 4 月 10
日

2024 年 4 月 11
日

是 否 到
期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投资收益（元）

3,744,287.68

1,222,198.36

584,383.78

182,066.87

419,567.29

1,309,260.96

263,442.00

87,989.04

103,643.84

314,314.52

678,470.45

250,668.49

902,135.58

326,958.90

966,010.7

326,141.31

447,460.27

153,471.23

817,392.49

274,645.48

175,916.71

599,698.38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中 国 银
行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3023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3024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4762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4763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4789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4790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5784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5785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7755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7756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9405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09406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11187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11188

（四 川）对 公 结 构 性 存 款
202412700

5,390

5,610

4,900

5,100

4,949

5,151

4,590

4,410

3,430

3,570

3,038

3,162

3,038

3,162

3,000

2024年2月23日

2024年2月23日

2024年3月27日

2024年3月27日

2024年3月27日

2024年3月27日

2024年4月12日

2024年4月12日

2024年5月17日

2024年5月17日

2024年6月14日

2024年6月14日

2024年7月17日

2024年7月17日

2024年8月15日

2024 年 5 月 15
日

2024 年 5 月 16
日

2024 年 6 月 12
日

2024 年 6 月 13
日

2024 年 10 月 16
日

2024 年 10 月 17
日

2024 年 7 月 15
日

2024 年 7 月 16
日

2024 年 8 月 12
日

2024 年 8 月 14
日

2024年9月9日

2024 年 9 月 11
日

2024年9月9日

2024 年 9 月 11
日

2024 年 10 月 17
日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145,308.49

452,145.87

321,749.04

130,772.66

一一

一一

356,291.39

149,203.59

98,099.22

104,459.18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二、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在董事会决议的额度和有效期内，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向银行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具体情况如下：

1、产品名称：（四川）对公结构性存款202412700；
2、投资及收益币种：人民币；

3、产品类型：保本保最低收益型；

4、产品规模：3,000万元；

5、产品起息日：2024年8月15日；

6、产品到期日：2024年10月17日；

7、预期年化收益率：1.1000%或2.1820%；

8、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25,500
万元，未超过公司董事会授权进行现金管理的额度范围。

三、备查文件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认购凭证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24-69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8月23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召开，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电话或通过电

脑端、手机端登录“进门财经”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

●投资者可于 2024年 8月 21日（星期三）18:00前将关注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m@cib.com.cn。本公司将在业绩说明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交流。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拟于2024年8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2024年半年度报告。为方便广大投资者全面深入了解本公司2024年

半年度业绩、经营管理等具体情况，本公司拟召开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业绩说明会类型

会议将通过电话会议方式召开。

二、业绩说明会召开时间、方式

（一）时间：2024年8月23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二）方式：电话会议

（三）电话参会方式：

（+86）4001510269（中国）

（+852）800931266（中国香港）

（+886）277083288（中国台湾）

（+1）2087016888（美国）

（+86）01021377168（全球）

参会密码：601166

（四）电脑端参会方式：https://s.comein.cn/AHd63
（五）手机端参会方式：登录进门财经APP/进门财经小程序，搜索“601166”或“兴业银行”

进入“兴业银行（601166）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或扫描以下二维码

三、本公司参加人员

本公司董事长吕家进先生，行长陈信健先生，以及部分高级管理层成员、独立董事代表。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4年 8月 23日（星期五）上午 10:00-11:00根据所在地区拨打上述电

话，或登录上述网址、扫描上述二维码参会。

（二）投资者可于 2024年 8月 21日（星期三）18:00前将关注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

送至本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irm@cib.com.cn。本公司将在会上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

行交流。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女士、王女士

联系电话：0591-87824863
电子邮箱：irm@cib.com.cn
六、其它事项

投资者可于会后在本公司官网（www.cib.com.cn）“投资者关系”专栏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

相关情况和内容。

特此公告。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5日

A股代码：601166 A股简称：兴业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4-041

优先股代码：360005、360012、360032 优先股简称：兴业优1、兴业优2、兴业优3

可转债代码：113052 可转债简称：兴业转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4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机场”或“公司”）2024年7月机场业务生

产经营数据快报如下：

项目

一、起降架次（架次）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二、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三、货邮吞吐量（吨）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月度

本月数

14,197

13,771

97

329

208.40

202.83

1.22

4.34

5,784

5,652

3

129

同比增长

-4.95%

-7.07%

27.63%

683.33%

-5.75%

-7.76%

63.52%

806.83%

-14.01%

-15.92%

-26.61%

一

累计

累计数

92,829

90,478

502

1,849

1,459.23

1,428.08

5.61

25.55

79,161

78,865

16

280

同比增长

-10.44%

-12.54%

512.20%

1379.20%

-4.73%

-6.67%

635.40%

3201.38%

-3.20%

-3.55%

257.81%

2473.37%

备注：因2023年同期月度及累计对应的周期部分数据基数为0，不适用关于增长比例计

算方法，故上表中此类情形增长比例使用“一”代替。

二、三亚凤凰国际机场2024年7月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快报如下：

项目

一、起降架次（架次）

其中：境内航线

月度

本月数

11,259

10,867

同比增长

-0.49%

-3.10%

累计

累计数

73,969

71,800

同比增长

-7.80%

-10.39%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二、旅客吞吐量（万人次）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三、货邮吞吐量（吨）

其中：境内航线

地区航线

国际航线

97

295

177.13

171.74

1.22

4.17

4,373

4,241

3

129

27.63%

1129.17%

-1.50%

-3.90%

63.52%

1030.43%

-2.68%

-5.53%

-26.61%

一

502

1,667

1,266.03

1,235.83

5.61

24.59

65,654

65,358

16

280

512.20%

6568.00%

-2.92%

-5.15%

635.40%

6562.90%

3.00%

2.56%

257.81%

2473.37%

备注：因2023年同期月度及累计对应的周期部分数据基数为0，不适用关于增长比例计

算方法，故上表中此类情形增长比例使用“一”代替。

三、重要说明

1、以上数据统计中，公司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统计范围包括公司控股的7家机场，分

别为：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安庆天柱山机场、唐山三女河机场、潍坊南苑机场、营口兰旗机场、

满洲里西郊机场、琼海博鳌机场，以及管理输出的2家机场，分别为：松原查干湖机场、三沙永

兴机场；不含公司参股的机场。鉴于三亚凤凰国际机场为公司重要机场子公司，故对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生产经营数据单独列示。

2、因存在其他形式的飞行及四舍五入原因，部分项目分项数字之和与总计数存在差异。

3、上述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统计为公司内部统计的快报数据，可能与实际数据存在差

异。仅供投资者参考。

特此公告。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600515 股票简称：海南机场 公告编号：临2024-046

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7月机场业务生产经营数据快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达瑞电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真红

0769-27284805

广东省东莞市洪梅镇洪金路48号

ir@dgtarry.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李怡芳

0769-27284805

广东省东莞市洪梅镇洪金路48号

ir@dgtarry.com

30097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97,265,294.59

105,394,603.83

90,902,437.45

65,360,992.92

1.10

1.10

3.24%

本报告期末

3,841,359,591.76

3,271,298,020.09

上年同期

565,006,829.29

17,555,100.09

7,627,424.20

130,127,970.77

0.19

0.18

0.55%

上年度末

3,677,787,293.81

3,216,859,818.09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94.20%

500.36%

1,091.78%

-49.77%

478.95%

511.11%

2.69%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4.45%

1.69%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李清平

李东平

付学林

15,375

股东性质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持股比例

35.10%

12.45%

6.6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
有）

持股数量

33,509,700

11,882,723

6,357,607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33,509,700

11,882,723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
的股东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0

数量

0

2,350,000

0

洛 阳 晶 鼎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李玉梅

洛 阳 晶 鼎
贰 号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张立华

高冬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大 成
中 证 360
互 联 网 +
大 数 据
100 指 数
型 证 券 投
资基金

邓永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
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非 国
有法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境 内 自 然
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
人

6.60%

3.05%

2.23%

1.87%

1.36%

0.26%

0.25%

公司控股股东为李清平，实际控制人为李清平、邓瑞文夫妇，上述股东中李东平、李玉梅、洛阳晶鼎企业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洛阳晶鼎贰号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除上述情况外，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股东于素娟未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股票，其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
有222,000股。

6,300,000

2,912,783

2,130,480

1,784,840

1,295,787

248,260

239,267

6,300,000

2,912,783

2,130,48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具体事项详见2024年半年度报告

全文。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523,482,175

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523,482,17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8月26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1年1月5日出具的《关于同意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7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
册申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166,364,000股，并于2021年2月25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831,821,175股，其中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110,004,789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721,816,386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数
量为1名，为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生益科技”），持有限售股
共计 523,482,1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93%。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36个月。
2023年10月16日，公司收到生益科技关于自愿延期解禁限售股的说明，基于对公司价值的
认可和未来发展的信心，控股股东决定延期解禁所持全部限售股6个月，延期后解除限售日
期为 2024年 8月 23日。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1年 2月 19日、2023年 10月 17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自愿延期解禁所持限售股
以及股东自愿承诺未来六个月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42）。该部
分限售股限售期即将届满，将于2024年8月26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

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相关文

件，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生益科技对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承诺如下：
1、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

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

2、本公司所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
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
应调整，下同）；

3、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
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

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
4、本公司自愿配合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的明确要求，自动受其调整后的锁定期约束；
5、若违反相关承诺，所得的收入归公司所有，本公司将在获得收入的5日内将前述收入

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如果因未履行相关公开承诺事项给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公司将向公司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6、2023年 10月 16日，公司收到生益科技关于自愿延期解禁限售股的说明，基于对公司
价值的认可和未来发展的信心，控股股东决定延期解禁所持全部限售股6个月，延期后解除
限售日期为2024年8月23日。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生益电子本次

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已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保荐机构对生益电子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
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523,482,175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8月26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合计

股东名称

广东生益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523,482,175

523,482,175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62.93%

62.93%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523,482,175

523,482,175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0

0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523,482,175

523,482,175

限售期（月）

42

-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

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生益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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